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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周四）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的交

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 09:15 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宣城市广德经济开发区桐汭大道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杨顺先生

6、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股份56,531,2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5.71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6,0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53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14％。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徐杨顺先生主持了本次股东会。公司全体董事、监事

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陈六一先生、叶斌斌先生、赵晶先生、林瑞豹先生通过网络视频方式出席了），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徐杨顺、徐建风、游亦云、广德广和管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8％；反对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薪酬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薪酬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3、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4、议案名称：《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105％；反对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5％；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吴超律师、曹鑫阳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

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5）第277号

致：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采取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14:30在安徽省宣城市广

德经济开发区桐汭大道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本所”）接受公司聘任，指派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以及《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安徽拓山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召开股东会通知》”）等公告文件以及本所

律师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的召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会议案表决票的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

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

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公告文件一并提

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

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4月21日做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会，并于2025年4月

23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出了《召开股东会通知》，该《召开股东会通知》中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

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公司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

5月15日下午14:30在安徽省宣城市广德经济开发区桐汭大道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

开。由公司董事长徐杨顺先生主持会议，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交所

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
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
日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27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56,531,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5.7114%，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

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4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6,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5.0000%。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3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31,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11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外

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2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531,20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0.7114%。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未

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本

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2%；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2%；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2%；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2%；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2%；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5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29,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8%；反对1,
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29,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徐杨顺、徐建风、游亦云、广德广和管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薪酬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2%；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薪酬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2%；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2%；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2%；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2%；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2%；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6,52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2%；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5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88%；反对 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6,52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4%；反对 2,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2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105%；反对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5%；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朱小辉

经办律师：吴超 曹鑫阳

本所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

国际企业大厦A座509单元，邮编：100033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281 证券简称：华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1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西部大道188号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07
107

151,641,806
151,641,806
77.8875
77.88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折生阳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1,567,538
比例（%）
99.9510

反对
票数
63,944

比例（%）
0.0421

弃权
票数
10,324

比例（%）
0.0069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1,567,538
比例（%）
99.9510

反对
票数
63,944

比例（%）
0.0421

弃权
票数
10,324

比例（%）
0.0069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1,562,438
比例（%）
99.9476

反对
票数
69,044

比例（%）
0.0455

弃权
票数
10,324

比例（%）
0.0069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1,567,538
比例（%）
99.9510

反对
票数
63,944

比例（%）
0.0421

弃权
票数
10,324

比例（%）
0.0069

5、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并 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1,565,614
比例（%）
99.9497

反对
票数
65,868

比例（%）
0.0434

弃权
票数
10,324

比例（%）
0.0069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1,566,125
比例（%）
99.9500

反对
票数
65,222

比例（%）
0.0430

弃权
票数
10,459

比例（%）
0.007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3,997,409
比例（%）
99.8152

反对
票数
70,968

比例（%）
0.1610

弃权
票数
10,459

比例（%）
0.0238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1,567,403
比例（%）
99.9509

反对
票数
63,944

比例（%）
0.0421

弃权
票数
10,459

比例（%）
0.007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1,120,432
比例（%）
99.6561

反对
票数

510,915
比例（%）
0.3369

弃权
票数
10,459

比例（%）
0.0070

1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1,562,303
比例（%）
99.9475

反对
票数
69,044

比例（%）
0.0455

弃权
票数
10,459

比例（%）
0.007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107,546,918
39,768,480
4,250,216
397,244
3,852,972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8.2389
97.4327
98.3227

反对
票数
0
0

65,868
10,467
55,401

比例（%）
0.00
0.00

1.5224
2.5673
1.4137

弃权
票数
0
0

10,324
0

10,324

比例（%）
0.00
0.00

0.2387
0.00

0.2636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并
2025 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

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4
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消
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

度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5,437,604

25,438,115

25,432,369

25,439,393

24,992,422
25,434,293

比例（%）

99.7013

99.7033

99.6808

99.7083

97.9565
99.6883

反对

票数

65,868

65,222

70,968

63,944

510,915
69,044

比例（%）

0.2581

0.2556

0.2781

0.2506

2.0025
0.2706

弃权

票数

10,324

10,459

10,459

10,459

10,459
10,459

比例（%）

0.0406

0.0411

0.0411

0.0411

0.0410
0.041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8作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

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5、6、7、8、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关联股东折生阳、周万城、泉州华秦万生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罗发、黄智斌、孙

纪洲对议案7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温昕、师彦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281 证券简称：华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2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周万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现任3名非独立董事（折生阳、
黄智斌、罗发）、3名独立董事（马均章、刘瑛、凤建军）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部分董事辞职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收到非独立董事周万城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周万城先生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

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辞职后，周万城先生仍然担任公司首席科学家一
职。周万城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在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新任职工代表董事前，周万城先生将继续履行其作为董事的相关职责。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为保障公司董事会正常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5年 5月
15日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表决，选举周万城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附件：
周万城先生：出生于1953年1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系，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1985年1月至2020年11月，任西北工业大学教师；1990年9月至
1993年 8月，在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做访问学者并做博士后研究；1999年 6月至
2001年12月，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材料学院做访问教授；2016年5月至2020年11月，任陕西华秦科技
实业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2019年10月至2020年11月，任陕西华秦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
12月至今，任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首席科学家。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周万城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20,455,431股股份。周万城曾与折生阳、黄智斌
为一致行动人，该一致行动关系已于2025年3月7日起解除。除此之外，周万城先生与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周万城先生不存在《公司
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2558 证券简称：巨人网络 公告编号：2025-临016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5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松江区中辰路655号。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经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董事孟玮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37人，代表股份919,565,0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6441%。
（1）现场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7,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532人，代表股份 919,547,2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6432%。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535人，代表股份 253,785,2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25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5人，代表股份 17,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30人，代表股份 253,767,4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241%。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
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也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与会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采用

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917,627,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3％；反对

1,832,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10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1,848,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2367％；反对1,832,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21％；弃
权10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2％。

提案2.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917,648,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5％；反对

1,826,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6％；弃权9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1,868,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2447％；反对1,826,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96％；弃
权 9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7％。

提案3.00《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917,647,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5％；反对

1,830,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1％；弃权8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1,867,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2445％；反对1,830,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13％；弃
权 8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1％。

提案4.00《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917,646,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4％；反对

1,831,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2％；弃权8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1,866,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2440％；反对1,831,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17％；弃
权 8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3％。

提案5.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19,141,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0％；反对

38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4％；弃权3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3,361,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332％；反对38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6％；弃权
3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2％。

提案6.00《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17,676,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46％；反对

1,798,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6％；弃权9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1,896,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2558％；反对1,798,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87％；弃
权 9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元、曹竞宇
3、见证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970 证券简称：锐明技术 公告编号：2025-036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变更或增加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事项。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5日 9:15—15:00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B1栋16楼报告厅。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望西淀先生（公司董事长赵志坚先生因公务出差，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

会，现场会议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望西淀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东”）共有145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108,880,0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3356％（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

经剔除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所持公司股票的股份794,000股及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

公司股票的股份893,500股及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公司股票的股份1,040,000股，下同）。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101,760,2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2594％。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2人，代表股份 7,119,7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62％。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42人，代表股份7,119,7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62％。

5、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到场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本次股东会按照公司股东会通知的议题进

行，无否决、变更或增加提案的情况。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824,8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3％；反对8,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弃权4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3％。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824,5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0％；反对8,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7％；弃权4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3％。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824,9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4％；反对8,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弃权4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3％。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2027年）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872,2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8％；反对5,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0％；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871,9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6％；反对5,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

6、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268,0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5％；反对6,8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8％；弃权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07％。

兼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股东赵志坚、望西淀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74,598,
178股。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865,3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对7,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弃权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的薛白洋律师和吴权道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

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